
至于拙作，试图解答中西意义理论中延续至今的“理据性”问题，即符

号与对象之间的联系本质何在。 在一系列现象背后，符号形式的社会性使

用，才真正给予符号形式连接意义的能力。 通过普遍符用理据性，符号形

式能帮助解答一些至关重要的文化问题。

普遍符用理据性与“符用论”

赵毅衡

摘要： 本文讨论为什么皮尔斯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ｉｓｍ 应当理解为“符用论”。 哲学史上关于

词语符号与对象如何连接（即理据性问题），辩论绵延几千年，至今留下很多问题。 柏

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此十分犹豫，后世学者，从索绪尔到皮尔斯，也各执一词。 从

“全无理据”，到“有大量理据”，理据性只能局部存在。 但这都是“初始理据性”的讨

论，一旦符号进入社会性使用，就带上了普遍理据性。 皮尔斯首先提出“符号靠符号生

长”的观点。 符号的使用也就是理据性积累的过程，符用成为符号意义活动的核心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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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格拉底的犹豫

我们回溯许多现代理论的起始，往往看到一个自信的希腊哲人，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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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分理性的概念，挺立在源头：赫拉克利特与“逻各斯”、毕达哥拉斯

与“数”、巴门尼德与“存在”、柏拉图与“理念”。 他们坚持某种超越常识的

看法，坚持一种万物世界的本原概念，由此开创了欧洲哲学中某种一脉相

承的传统。 这与中国古代哲人的柔性思维很不相同，希腊人不愿意承认有

“不可道”之道。
但悠悠万象，不可能事事符合此种刚性思想方式：柏拉图笔下睿智的

苏格拉底，能反讽地驳倒一切“偏见”，面对关键问题———人造的语言符号

为何能再现世界———却两边骑墙，犹豫不定。 这场辩论见于柏拉图对话录

中的“克拉提鲁斯篇” （Ｃｒａｔｙｌｕｓ），整篇对话是（显然虚构的）三人辩论：苏
格拉底起先站在克拉提鲁斯一边，认为词语是“有自然根据的”，后来又站

在其对手赫莫根涅斯（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ｓ）一边，认为“自然没有给事物一个名

称，名称只是约定，是使用者的习惯”（Ｐｌａｔｏ ４２３）。①

三人之间的驳难没有结论，通篇苏格拉底似乎同意赫莫根涅斯，但最

后苏格拉底出人意料，对自己支持的立场不自信起来。 最后，他反过来承

认：“语言与对象之间应当有像似（ ｌｉｋｅｌｉｎｅｓｓ），不然不够完美”（４６９）。
苏格拉底的犹豫，开始了贯穿哲学史的持续辩驳。 有些学者认为词语

符号与对象天然有关系，延续“克拉提鲁斯论”（Ｃｒａｔｙｌｉｓｍ）；此立场也被称

为“透明性”（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即从词语符号可以直接看到意义对象。 说话

中提到 ｄｏｇ 或“狗”，想必与此种动物有某种连接，不然为何我们马上就懂

在说什么？
２０ 世纪初年符号学出现后，学界称这个学术问题为 “理据性”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问题。 但是世界符号学运动，却是以彻底的“赫莫根涅斯论”，
也就是“不透明论”（ｏｐａｑｕｅｎｅｓｓ）开场。 符号学的奠基者之一瑞士学者索

绪尔声称：符号与意义关系的“第一原则”是无理据性（ｕｎ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他称

之为“任意性”（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ｉｎｅｓｓ）（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６７）。 虽然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学”
立足于语言，但他用的术语“语言学符号”（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包括非语言符号

（例如他的书中用到的图象符号）。 索绪尔的“任意性”，即“不透明性”，他
说“将要建立的符号学”，“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６５）。 他

对这个关键问题作了明确解释：

（任意性）它不是取决于个体的“自由抉择”这一意义上的任意性。
相对概念来说，它是任意的，因为它本来与这概念毫无特定的关联。 整

个社会都不能改变符号，因为演化的现象强制它继承过去。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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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认为，符号本身并不具有与对象的自然连接，任意性不仅支配

语言，而且支配所有符号系统。 这是符号之所以为符号的原因：只要是符

号系统，必然以任意性为前提。 符号自身不能导向意义，而是依靠社会文

化的“约定俗成”来确定意义，单个的符号以他们在语音或拼写系统中给

定的位置（例如 ｄｏｇ 不是 ｌｏｇ，ｃｏｇ，ｆｏｇ 或其他任何拼法或读音），保证它对

应地指称一个独特对象。
所以，此种“任意”即“武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既无道理可

说（任意的），又是社会强制规定（武断的），符号与其意义的结合方式不可

能也无需论证，任意必兼武断。 对推进索绪尔符号学做出极大贡献的班维

尼斯特（Ｅｍｉｌｅ 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建议干脆把这个关系改称“必定” （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 ４５），不容讨论，也无需讨论。 苏格拉底的犹豫，在索绪尔符号

体系的符号学者那里，已经不再必要。
与索绪尔完全相反，符号学的另一位奠基人皮尔斯的体系，建筑在理

据性之上。 他认为符号分 ３ 种：像似（ ｉｃｏｎ）、指示（ ｉｎｄｅｘ）、规约（他称作

ｓｙｍｂｏｌ）。 前两种是有理据性的符号，只有规约符号靠“约定俗成”，没有

理据性。 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虽然成型于 １９ 世纪后半期，２０ 世纪初已

经很成熟，但是他的符号学说，一直是未发表的散乱笔记，在 ２０ 世纪上半

期也少有人系统理解。 一直要到后结构主义时代，才在世界符号学运动中

成为主导学说。
虽然皮尔斯没有用“理据性”这个术语，他的理论体系却大半立足于

理据性，理据论使符号学最终摆脱了结构的系统观，因为许多符号与对象

的关系是“透明”的，不需要依靠系统中的特殊位置来对应特殊对象。
索绪尔虽然坚持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没有理据，但也承认：任意性原

则在语言的词汇层面上不是绝对的。 至少有两种词不完全任意：一是象声

词、感叹词，它们具有“语音理据性”（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只是这些词在

词汇总量中很少，可算普遍任意性中的例外；二是词与词的搭配关系，如
“十三”或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前词与后词的位置并不任意，在中文与英文中正好倒过

来，词组排列方式有一定的（非任意）理据性。
实际上，语言中的理据性比索绪尔意识到的多得多。 古代文明的许多

典籍，如印度的《奥义书》、希伯来的《神秘书》 （Ｋａｂｂａｌａｈ）、９ 世纪日本佛

教的“真言宗”，都注意到这问题。 洛克与莱布尼茨为这问题还有一场延

续苏格拉底“克拉提鲁斯篇”的辩论，洛克主张语音与意义的关系是全任

意，莱布尼茨认为不全是任意。
例如：全世界的语言都有部分的“声音像似”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ｉｃｏｎｉｓｍ）。 相

互绝无联系的语言中，几乎所有的“母亲”一词都用唇音 ｍ，显然这与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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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而“父亲”一词都用塞音 ｐ ／ ｆ ／ ｄ 称呼，想来与呼叫响亮引发注意有关。
还有更五花八门的理据性：英文与中文，都用 ｂ 作“打击”词（如 ｂａｓｈ，
ｂａｎｇ， ｂａｔｔｅｒ， ｂｅａｔ， ｂｒｕｉｓｅ， ｂｌｉｓｔｅｒ），中文里打击用 ｂ ／ ｐ“棒打” “抨击” “拍
打”“爆破”“噼里啪啦”。 英文里“脚步”词用 ｔ 作首音，ｐ 作尾音（ ｓｔｅｐ，
ｓｔｏｐ， ｓｔｏｍｐ， ｓｔａｍｐ， ｔａｐ， ｔａｍｐ， ｔｒａｍｐ），中文用 ｄ ／ ｔ 作音节首音：“跺”“蹬”
“踢”“踏”。 此类语音相似，在语言中都过于零散，总结不出规律。

２０ 世纪上半期，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明白：所有这些关于“理据性”的
讨论，都只是在讨论各种符号出生时取得意义的原因，而不是它们使用时

“携带”某种意义的原因。 符号要真正用于交流，必须每个地方都让接受

者明白其意义，以顺畅明白地交换意义，为此，不能靠偶然理据，甚至不能

靠皮尔斯的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理据；要基本上字字有理，步步有据，每个符

号都必然让接受者明白意义。 流畅的交流，不能根据模糊零散的，或偶发

的“像似性”猜测意义。
符号学家诺特提出：个别词语的语音、词法、句法、词源的理据性，是

“模仿形式的形式”，是偶发的、内在的；而真正在人类交流传播中起作用

的，是外加的理据，是“模仿意义的形式” （ ｆｏｒｍ ｍｉｍ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Ｎｏｔｈ
１６）。 本文目的，就是试图对此种理据性，系统地提出一个论证，讨论它是

如何在使用中形成并且普遍化，以至于无此就无法交流传达意义。
仔细检查，我们可以发现，关于理据性的讨论实际上是在说三种不同的

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说的是哪一种，不然会混乱到连苏格拉底也不知所措：
第一种理据性，即索绪尔看成是“符号的第一原则”的任意性。 索绪

尔强调任意武断是符号的基本形成原则，符号靠系统中的位置获得意义。
第二种理据性，即皮尔斯认为符号中像似符号、指示符号等有理据性

的符号。 相当大部分符号，一开始就有“初始理据性”，例如图像符号的像

似性、图标符号的指示性。
第三种理据性，可称作“符用理据性”。 语言与符号真正在人类社会

文化中使用时，绝大多数不是靠上述两种内理据或前理据，而是靠所有使

用中的符号都带上的“符用理据性”。 此种真正在交流传达中起作用的理

据性，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讨论。

二、 符用理据性

我们在社会交流中使用的符号大军，大多数成员已经是在社会使用中

受到长期锤炼的老兵。 人们交流时不必去弄明白这些语符得到此意义的

过程。 接收者对符号的意义理解，并不是依据对符号意义来源的了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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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性使用形成的意义连接。 蒋绍愚提出，所有的派生词都是有理据

的，因为“弄清了词语的来源，也就弄清了它的得名之由，也就弄清了词语

的意义”（５６）。 实际上，“得名之由”相对而言不太重要，使用中累积的意

义更为重要。
举个简单的例子：每个国家的国旗，设计的时候都是有理据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设计理念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的：
“人民包括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１４７５）。 因此设计者用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中国

人民。 但是国旗经过历史性的反复使用，很少会要求使用者回到原理据性

来认知理解其意义。 当我们为国旗而骄傲的时候，想到的不太会是原先的

理据性，而是大半个世纪以来已积累的代表国家荣誉的意义。
姓名对我们而言，至少在两个方面通常是有理据的：初始理据来自父

母亲的意愿，而这些意愿往往有时代印记。 名叫招娣，是父母渴望贵子的

传统意识；名叫新民，想必是 １９４０ 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引发全国青年

的巨大热情；超英、跃进、立新，都有特殊的时代印记。 上述的这些“初度理

据性”，实际上构不成名字与对象的关系，大部分人进入社会生活时，都是

“无名氏”。 名字的社会应用，才会让此名字与名字的所有者联系在一起，
绰号、笔名等也是如此。

胡适本名胡嗣穈，恐怕无人知道。 他年轻时深受严复译《天演论》感

动，取“适者生存”为名字；但此后他并未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徒，也没

有多少人追问他取此名的初始理据性。 我们大多了解莫言，但无法说“莫
言”二字指明这位作家的理据（哪怕此笔名有两个重要理据性：原名“管谟

业”之谐音，告诫自己少说多写），我们是通过他的作品、轶事、背景等社会

因素，来了解这位作家的。
一个符号在最开始时确实是通过某种“取名仪式”确定其意义的，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联越来越微薄，甚至被全部擦抹掉。 甚至使用者本

人，都不再追究最早取名的理据性。 可以说，社会化专名是几乎没有内涵

词义，只有外延的。 这就是为什么同名者太多的人较难成名，外延分享冲

淡了符用理据。
任何符号均通过社会性使用，获得表意的理据。 一套扑克游戏，何者

比何者“大”，实际上是游戏时规定的，接受了就成了“规则”。 一副象棋，
初始理据性似乎很充分（雕了像，刻了字），但其意义也要靠实际的使用：
丢失一枚棋子，可用任何石块代替，但是走棋使用法，必须如这个棋子的规

则，实际使用给了这枚棋子起作用的理据性。
乌尔曼进一步指出，各种修辞，尤其是比喻与转喻、特殊用法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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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新生”理据性，由此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使用理据领域（Ｕｌｌｍａｎ ８１）。
文学语言的手段，就是“约定俗成”的习用语越少越好。 为什么这是文学

语言的特征，而不是说理散文的特征呢？ 因为社会要求文学语言“风格

化”（ｓｔｙｌｉｚｅｄ），即增加有新的理据性加持的词语。 说理散文，不宜多用新

词，而“艺术的”语言，不可避免有许多新鲜比喻（Ｍｅｒｒｉｍ ５４）。
网络语汇都生成于类推，或是隐喻，或是转喻，只要是新的说法，就需

要新的理据化。 例如“韭菜”“接盘侠”“简中”“网红”“虐菜”，大多数人不

知道其“命名仪式”（往往是某个网络作者的幽默），一旦经过社会性的使

用，获得了“符用理据性”（曾丹 ６２），全国网民就会不假思索地采纳。
比喻可以来回变化，在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之间交叉授粉 （ ｃｒｏｓｓ⁃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０ 年前成都的超女竞选是一场大众化的娱乐，而成都以平民

化小吃著称，于是“超女” “小吃” “成都”三者形成比喻互涉的理据领域。
“李宇春迷”变成“玉米”，而“张靓颖粉丝”双音节化为“凉粉”。 再例如中

学附近一家卖女孩子饰品的店，取名“小资格”，就是巧妙地拼合从而激活

了两个使用多年的习语：资格不必老，因为我们为“小资”女学生服务。
南非某个“野生动物园”，有只老虎取名“伍兹”（Ｗｏｏｄｓ），显然来自美

国高尔夫运动员“老虎·伍兹” （Ｅｌｄｒｉｃｋ Ｔｉｇｅｒ Ｗｏｏｄｓ）。 伍兹原名中绰号

“老虎”借用猛兽，现在猛兽反过来借名“伍兹”。 这个往复借取符用理据

性的过程，解释起来似乎非常复杂，实际上天天在用，老百姓很容易懂。
社会性群体性地重复使用某个符号，会不断增加该符号的理据性，增

加到一定程度，就成为一个“象征”。 人名一旦进入社会性使用，本来无理

据的人名，能够变成一个具有深厚符用理据性的符号。 《阿 Ｑ 正传》中，关
于如何找到这标题的“初始理据性”，写了一长段说明：为何用“正传”这个

不入流的词作为体裁名，①这段对中国史传体文学的词源竭尽挖苦讽刺之

能事。 但是“阿 Ｑ 精神”在现代中国的广泛使用，使“正传”成为一个有意

义的且更加丰富的词语，以至于现当代一大批传记题目为“正传” （《阿飞

正传》《阿甘正传》等）。
漫长历史的长期使用，能把许多人物的名字（关羽、魏忠贤等）变成某

种品质的代表，简单的人名就成了典故。 典故靠的是一种有历史联系的理

据性，是文本通过文本间性向历史借来的意义。 文献中的不断引用，可以

使这些名字成为抽象品格的象征（Ｂａｕｅｒ ４２）。
巴尔特指出：埃菲尔铁塔刚建成时，许多巴黎人憎恨它，认为此建筑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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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破坏巴黎风景。 但它永远树在每个巴黎人面前，多少代巴黎人社会

性地朝里加入了 “巴黎品质”，从而让它意义反转，成为巴黎的象征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２３８）。 因此，只要一个符号的社群集体坚持使用，没有理据的符

号可以获得理据性，甚至成为“高度理据化”的象征。 使用本身，就是在创

造语用理据性。 只有拒绝使用，例如无表情地说“无可奉告”，或干脆保持

沉默，才会与使用理据的顽强增生切断关系。 机构发言代表，先得学会这

个“惜言止谤”技巧。
理据性上升的过程，是社会每次使用符号的结果。 随着文化交流的加

速，文化中的总体意义量日益富厚，人类文化也就把理据性范围越推越大。
我们找到的是一种普遍的理据再生方法，甚至不必刻意为之培育（如诗语

或新鲜比喻那样需要精心安排），而是凭着语言符号的每日之呼吸，自然生

长理据。

三、 理据性的普遍再生

交流中使用的符号或词语，人们不会去追它们的源头，即“使用链

条”，因为目前状态的意义关系，可以满足我们当前的需要。 这个问题容易

理解：我们一般用的词典，哪怕再卷轶浩繁，例如巨大的《辞海》，重点在列

出当前的使用方式，我们都希望工具书尽量多收罗新词。 除非特殊需要，
不必追到《说文解字》或《词源》。

为什么不必追到当初的意义呢？ 难道符号的理据性不是从“初始理据

性”开始的吗？ 实际上哪怕我们要对词语的意义深入理解（例如语文老

师），也只是理解某个阶段就可以了。 这符合艾柯（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关于符号

演化的“封闭漂流”原则。 激流漂游（即“白水漂流”Ｗｈｉｔｅ⁃Ｗａｔｅｒ Ｒａｆｔｉｎｇ）
运动员不会选择水流平缓的江河源头，而会选择水量大的激流瀑布，用封

闭仓等作惊险的漂流。 艾柯认为符号的无限衍义，对使用者来说，就像漂

流者一样，不必追溯源头。 假定衍义已经从 Ａ 到 Ｅ，“一旦我们理解了 Ｅ
时，关于 Ａ 的想法已经消失。 内涵扩散就像癌症，每一步，前一个符号就

忘记了，消除了，漂流的快乐在于从符号漂流到符号，除了在符号与物的迷

宫中游荡，没有其他目的”（Ｅｃｏ ３１）。 艾柯的意思是，社会交流中使用的并

不一定是从头起的累加解释，已经过去的衍义过程，不一定要了解。
例如王国维创用的“境界”一词。 “境”古字作“竟”，“疆也” （许慎

２９０），即土地的边界。 佛教入中土，梵文或巴利文 ｖｉｓａｙｏ 原词义是领地、疆
界、范围（Ｃｈｉｌｄｅｒｓ ５８４）；译成中文“境”或“境界”，自然贴切。 正因如此，
ｖｉｓａｙｏ 在佛教教义中的引申意义：“眼、耳、心所够及的范围” （Ｍａ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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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１），也无障碍转成了中文本有的词“境”或“境界”。 而当王国维比喻性

地用于诗歌的创造，经过符用再理据化，此词已经离原先的理据链起点非

常遥远，与梵语几乎不相干了。
这就类似索尔·克里普克著名的“意义因果链”理论，索尔·克里普

克认为意义是靠历史的因果链条来传递和确定的：

名称通过某种语言洗礼被引入后，那些引入该名称的人开始在交

谈中用它指涉。 新的人群听到这个名称，并开始自己使用它，意图指

涉他们的来源用它指涉的同对象。 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 而

当一个专名一环一环地传递下去的时候，确定该名称的指称方式对于

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不同的说话者给它以相同的指称对象。
（１２５）

对此，伊文思更进一步说明道，这种链条是会变的，意义是会转移的：

一个名称在首次使用时是指称某特定对象的，在这个专名的使

用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传递链条；但在这个历史的传递链条的某处

却丢失了其最初的所指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指称对象，而

指称对象的替换并不是因为处在该链条上的人想改变该名称的指

称。 （Ｅｖａｎｓ ａｎｄ Ａｌｔｈａｍ １８７）

指称的意义转移，随着符号的比喻性的使用，自然而然地转向。 贡布

里希有篇名文“对一个木马的思考”，为此种“使用转向”提供了一个非常

有说服力的解释。 “马”这个词，社会规约决定它的指称是马这种动物（正
因如此，我们才能指责赵高“指鹿为马”犯了欺君之罪）。 但“郎骑竹马

来”，一根竹竿为什么能代替马？ 它没有马的形象，也没有贴上马的图像或

文字标签。 竹竿之所以称为马，是因为对这个孩子与其周围人而言，可以

当马“骑行”，并从这种使用中获得了“马”的意义（Ｇｏｍｂｒｉｃｈ １２－１４）。
语言以及其他人工制造的符号，必然需要被社群作集体使用。 这种语

用理据性在使用者社群中是普遍的。 《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
约定俗成谓之宜。”（４９６－４９７）维特根斯坦对此种普遍性的形成，有个类似

的说明：“（同意）不是意见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一致”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２４１）。
他说的“生活形式”，就是在指语言在生活中的使用方式。 除了历史性地

共同使用，很少有其他“约之以命”的办法。
因此，不只是符号给使用以意义，使用也反过来给符号以意义，使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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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就是催化其意义生长。 连坚持“任意性”的索绪尔也感觉到这一点，他
认为戏剧中“以将代军”的象征，不属于他说的符号，因为象征与意义“有
一种自然联系的根基”（１９８０：１０４），由此不符合他说的“任意武断”符号标

准。 社会性使用给了象征“自然联系的根基”。 只要使用过的语言符号，
对于继续使用者来说，已经开始透明。 被社群大量使用过后，可以变得几

乎完全透明。
索绪尔也明白符号意义是“丛生”的，是一簇使用中的符号集群。 他

用来说明任意性的例子就是“树”这个词、“树”的图片、“树”的概念，３ 个

符号很不相同，使用者的解释却类似，使用效果也类似，它们为什么有相通

之处？ 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它们的使用累积造成的理据，通过符合集群，
汇聚到同一对象上，西尼称之为“现象符号学”的意识根本能力：

用（英语） “ｈｏｕｓｅ”，写成斜体，写成大写，像孩子一样画一所房

子：这些声音、记号、图画，意义都是相同的，哪怕说（法语）ｍａｉｓｏｎ，或

是说（西班牙语） ｃａｓａ，都有一个相同的词或思想的形式，使它们意指

房子。 （Ｓｉｎｉ ３）

他称这个“意义”为“形式的内容”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 （同上）。
并不是这个名称的含义在起作用，而是这些符号的历史。 也就是说，原先

的理据性可以很不相同，只是对于符号使用者来说，这并不重要。 只要在

使用中它们指同一的对象，它们的指称就与词形无关了。 哪怕跨了语言体

系，跨了媒介体系，只靠符用理据，就能让意义确定性注入完全不同的符号

之中。
使用给予符号指示性，这容易理解。 一个数字符号在文本中使用，例

如作为电梯的层楼按钮，与其他数字排列在一道，就是有理据的：它是个明

确标定某个特定楼层的指示符号，产生提醒注意的清晰序列。 正因如此，
有的大楼跳过第 １３ 层，甚至还要跳过第 １４ 层，使用者依然不会搞错。

比较难于说明的是像似性的语用积累：夏皮罗认为语言的“像似”一
直是符号学中最难的问题（Ｓｈａｐｉｒｏ ８１５）。 诺特指出，语言中的普遍像似性

表现在 ３ 个方面：第一，接收者的思想与认知中，心像无所不在；第二，在
“创作性文本”中必然需要像似符号；第三，传达中的互相理解，以像似性

为先决条件（Ｎｏｔｈ １６）。 这 ３ 点都落在符用范围里，其中“心像原则”是最

根本的。 普遍符用理据的像似性，因为相似关系的一再延伸，往往是对“心
中”的其他符号的像似。 按洛特曼的说法，在模仿中，“语言符号意义化，
使符号变成其内容的模型”（Ｌｏｔｍａｎ ２１）。 例如在化装舞会上，通过化妆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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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像似的，是已经人人熟知的形象符号，例如唐僧，或是加勒比海盗。 原创

性的像似在社会性使用场合，反而造成理解障碍。
对此种符号现象，皮尔斯提出一个非常简略的原理：“所有的符号都来

自其他符号”（Ｐｅｉｒｃｅ １９３１－１９５８ Ｖ．２： ３０２）。

四、 意义的生长与其目的

在皮尔斯看来，符号的使用始终有个目标，即再现对象的“真相”。 这

几乎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真相本身只是一个为了符号本身的合法性而建

立的虚拟目的。 但它必须能以某种方式逐步逼近：随着每一次新的符号使

用，符号意义总会渐渐丰富起来。 这累积是有一个方向的，它朝着对象的

“真相”方向积累。 没有这个目标，次生的符用意义就会越来越复杂而日

渐模糊。
因此，社会的符号使用活动，重要目的就是使符号生长：符号靠了自己

的使用，成长为更有意义的符号。 这一隐含的符用目的，应当容易理解：就
拿本文谈论的世界符号学各家的讨论，就是在使用“理据性”概念中，逐渐

迫近“理据性”这个概念的“真相”，虽然我们的努力永远不可能终结。
笔者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文化的定义，是“社会相关符号表意行为的总

集合”（８４）。 一种文化也是在使用中成为更强有力的文化。 这就是皮尔

斯的符号学体系特别强调的实践使用的原因：符号意义的“真相”，是意义

活动必需的理想目的。 更重要的是：符号应用过程中新的意义生长，新的

验证条件不断地添加，一个符号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文化生长潜力。 这就是

皮尔斯理论引发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ｉｓｍ 理论之辩值得重新讨论的原因。
关于该理论的文字论述，最早可见于皮尔斯的两篇文章手稿中，“信念

的确定” （Ｔｈｅ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ｌｉｅｆ）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ｕｒ Ｉｄｅａｓ Ｃｌｅａｒ）。 后一文，是皮尔斯于 １８７７ 年用法语写成、１８７８ 年

翻译为英文的。 本文上面各节我的浅近解释，就是该二文要点的发挥。
在文中，皮尔斯提出了最知名的“符用准则”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ｍａｘｉｍ）。 皮

尔斯的文字有点复杂，但仔细读上述文章，不难发现他其实在说，符号意义

链接增长发生在许多方面，但最主要的就是“可设想的实践关系”。 皮尔

斯此文，被詹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奉为现代实用主义哲学的开山之作，实
际上皮尔斯谈的是符号意义的使用性形成问题。

虽然关于符号意义研究的三分科， 即符形 （ 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 ） ／符 义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符用（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要在 ３０ 年后，即 １９３８ 年，才由皮尔斯的追随

者莫里斯提出（Ｍｏｒｒｉｓ １６），但是皮尔斯的确已经指出了符号的使用需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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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研究，他也已经清晰地称之为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皮尔斯生动地指出，符号意义

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来自符号的实践活动：

每个符号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都是一个生命体，这不仅仅是个比

喻。 符号的形式缓慢地改变，但它的意义不断增长，吸收新的元素并

丢弃旧的元素。 但所有人的努力应该是保持每个科学术语本质确切

的稳定，尽管要做到绝对确切是很难想象的。 每个符号在起源时，要

么是所指思想之图像，要么是与其意义相关的某个个别事件、人物或

事物的回忆，或者是一个隐喻。 （Ｐｅｉｒｃｅ １９７６： ２６４）

皮尔斯指出，符号通过“使用和经验”逐渐增长其含义，使用意味着目

的。 在皮尔斯这里，符号的意义是我们对它的指称的理解，其效果则是经

验交流在特定情况下的成败。 而所谓成功或失败，就是我们在接受此符号

时如何合适地理解其意义。 无论我们的理解是什么，都能让社群更多地了

解到可以从符号得到何种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一个符号的意义“不可避

免地增长，吸收新元素并抛弃旧元素”（１９３１－１９５８ Ｖ．ＩＩ： ３０３）。
早在 １８６１ 年，皮尔斯尚是年轻学者时，就指出：“我相信通过特定的应

用来锚定我们的词语，可以让它们随着我们应用它们的事物概念进展而改

变其含义”（１９８２： ５８）。 符号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我们的想法，因
此使用符号意义扩大了我们的思想；而当社会上多数人的思想随之扩大，
符号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变得更有用、更有意义了。 使用促进符号生长，
而符号生长反过来促进社会意义扩容。

五、 “实用主义”？

由于以上原因，皮尔斯指出，符号获得使用意义是有 “目的性” 的

（１９３１－１９５８ Ｖ．ＸＸＶＩＩＩ： １１９）。 符号具有使用意义，因为假如说话者知道

接受者会如何解释这个符号，他便可以用该符号来传送特定的意义。 使用

就是“在向解释者的思维中施加一种力量的有意的行为，这种力量趋向于

使其相信这个命题” （１９７６：２４９）。 因此，皮尔斯原本意义上的“符用论”，
是我们“弄清困难的词和抽象概念的方法”（１９９８：４８）。

当皮尔斯的好友威廉·詹姆斯与他曾经的学生约翰·杜威等人，把皮

尔斯提出的这个名称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发展成一套宏大的“实用主义”哲学，皮
尔斯大为震惊，因为他原先说的是个道理，只是符号如何在使用中产生“实
效”，而不是“有效即真相”这个“实用主义出发点”。 皮尔斯符用意义思想

·２１·

中国比较文学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１３５ 期）



的确为实用主义提供了灵感，但是从根本上说，他并没有创始，也没有赞同

过实用主义的“功效原则”。
然而“实用主义”通过詹姆斯 １９０７ 年的名著《实用主义》详细推演出

来，影响极大，广为流行。 杜威进而把“实用主义”推进为更容易理解的

“工具主义”。 １９０５ 年皮尔斯在“实用主义的后果”一文中语含讽刺地说：
“为了表达其原有定义，我宣告‘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ｉｓｍ’ 一词诞生———这个词相当

丑陋，可以放心不会被劫持。”（１９９８：３３４－３３５）
因此，对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ｉｓｍ 这个词的理解，是解决本论文讨论的关键。 中

文学者一般把它翻译成“实效主义”，听起来与“实用主义”大同小异。 笔

者建议更彻底地改译成“符用论” （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ｉｓｍ），用以与“实用主义”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明确区分。 为什么笔者要“标新立异”？ 因为皮尔斯所讨论

的，的确是一种意义理论，是符号意义发展问题，本文从头整理的也是符号

意义的产生，皮尔斯谈的是符号使用中取得意义理据性累积效果。 正因为

皮尔斯的原意是不想让自己的理论变成一种哲学流派，所以我建议翻译不

用“主义”二字。
皮尔斯为符用的意义积累辩护，指出这种现象在人类文化中是“有目

的”的，并非盲目地流散，而且在积累中有可能渐渐接近“真相”，这“真相”
就是“探索社群的一致意见”。 这两点被急于发展出思想体系的詹姆斯

（强调“效用即真理”）和杜威（强调“思想即工具”）抓住，成为“实用主义

的”思想支柱。 为了对这位一生不得志的前辈皮尔斯表示敬意，他们奉他

为开宗始祖。 皮尔斯看来对此并不领情，在此哲学流派滥觞之际，就对此

表示抗议。
到 ２０ 世纪初年，美国学界已经发现“实用主义”歧解太多，洛夫乔伊

（Ａｒｔｈｕｒ Ｏ． Ｌｏｖｅｊｏｙ）总结出”１３ 种实用主义”（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ｓ）：
首当其冲的是“意义理论”，其次才是“真相论”和“知识理论”等接近实用

主义的立场（Ｌｏｖｅｊｏｙ ３８）。 的确，此说起始的确就是皮尔斯的“意义理

论”。 洛夫乔伊建议说：“想要避免混乱，这 １３ 种实用主义每一种都应明确

给出各自的名称。”（同上）皮尔斯早就明白此要害，因此主动“另外取名”。
可见，在当时人们还记得，皮尔斯的出发点与后来者极不同。

到后来，学界关于实用主义的讨论，已经忘了皮尔斯原先是在讨论什

么问题。 孤僻的隐居学者皮尔斯，影响力远不如哈佛名教授詹姆斯，不如

美国思想界的领袖杜威。 后两位的效果实用主义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思考

方式，皮尔斯的复杂的符用思考渐渐被掩盖。 公平地说，皮尔斯自己也一

直没有能更彻底地切断与此哲学运动的关系。 皮尔斯的写作散乱，很少发

表，也太容易让自己的声音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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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实用主义”一词，在前苏联时代被污名化后，皮尔斯的符号学体

系也受到牵连，成了浅薄的“实用主义符号学”。 轻率地做这种断语的文

字，多为人云亦云。 皮尔斯的确说到过符号的意义及其效用，但更绝对的

话维特根斯坦等人也说过。 效用论已经成为语义哲学的共识，却没有一个

人被称为实用主义者。 论述皮尔斯的“符号使用赋义”原理，并不是一桩

容易事。 标签让我们理由十足地回避对一个理论寻本溯源。
皮尔斯没有预见到，他关于符用意义积累的讨论会发展成如此纠缠不

清的局面。 要说他有责任，是他思考太多，写下的大都是零散笔记，文字也

比较沉重艰滞，但在理据性关键问题上，他从未避让。 他把苏格拉底不得

不骑墙的难题，发展成一种文化发展的必然，因为，正如他清楚地说过的

话：符号是一个生长中的“生命体”。
符号把意义带入社会性使用，社会性使用使符号意义生长。 这个双向

往复作用，持续不断，是“符用论”论辩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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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普遍符用理据性与“符用论”


